
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责

任

部

门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1

机构

信息

基本

信息

（1）机构名称；

（2）联系方式

（包括：办公地

址、办公电话、

办公时间、传真

号码、通信地址、

邮政编码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组织机构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√

局

办

公

室

2
法定

职责

依据“三定”规

定确定的本部门

法定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组织机构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√

人

事

教

育

处

3
领导

信息

（1）姓名；（2）

职务；（3）分工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组织机构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√

人

事

教

育

处
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

4
内设

机构

（1）机构名称；

（2）主要职责；

（3）办公电话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组织机构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√

人

事

教

育

处

5
人事

信息

招考、遴选录用

结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公示公告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sgg/
√

人

事

教

育

处

6

政策

文件

政策

文件

本部门制发的、

界定为公开发布

的政策文件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（相

关法律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）。

政府网站“公示公告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sgg/
√

政

策

法

规

处

7
政策

解读

重大政策文件的

解读材料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、《云

南省行政机关政

策解读工作办法》

（云政办发

〔2023〕13 号）

政策文件公

开后 3 个工

作日内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政策解读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cjd/bmjd/
√

政

策

法

规

处

https://www.km.gov.cn/c/2023-08-10/3763928.shtml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sgg/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sgg/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cjd/bmjd/


8

决策

公开

重要

会议

信息

本部门召开的重

要会议基本内

容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会议信息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hyxx/qthy/
√

局

办

公

室

9
意见

征集

（1）征集意见公

告；

（2）征集意见采

纳情况反馈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政府网站“调查征集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dczj/
√

各

处

室

10

执行

公开

财政

资金

使用

（1）预算决算信

息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711

号）、《地方预决

算公开操作规程》

（财预〔2016〕143

号）

在本级财政

部门批复后

20 日内向社

会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财政预决算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dlyxxgk/sjc

zyjs/

√

财

务

管

理

处

11
（2）政府集中采

购信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政府采购”栏目

http://zs.yngp.com/login.do?method=beginlogin&dist

ricts=530100

√

各

处

室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hyxx/qthy/
http://www.km.gov.cn/dczj/
https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dlyxxgk/sjczyjs/
https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dlyxxgk/sjczyjs/
http://zs.yngp.com/login.do?method=beginlogin&districts=530100
http://zs.yngp.com/login.do?method=beginlogin&districts=530100


12

督查

和审

计发

现问

题及

整改

落实

情况

审计整改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公示公告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sgg/
√

财

务

管

理

处

13

结果

公开

发展

规划
本系统发展规划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规划信息”栏目: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hjh/
√

政

策

法

规

处

14

人大

代表

建议

、政协

提案

办

理情

况

（1）人大建议办

理结果；

（2）政协提案办

理结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信息产生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

内公开，保持

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建议提案办理”栏目：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jytabl/
√

政

策

法

规

处
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sgg/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ghjh/
http://www.km.gov.cn/zfxxgk/fdzdgknr/jytabl/


15

依申

请公

开

（1）受理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的机

构信息；

（2）申请渠道；

（3）收费标准；

（4）办理依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印发<政府信

息公开信息处理

费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国办函

〔2020〕109 号）

及时公开，动

态更新。

政府网站“依申请公开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kmysqgk/app/form
√

局

办

公

室

16

政府

信息

公开

年报

（1）总体情况；

（2）主动公开政

府信息情况；（3）

收到和处理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情

况；（4）政府信

息行政复议、行

政诉讼情况；（5）

存在问题及整改

措施；（6）其它

需要报告的事

项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11 号）

每年 1 月 31

日前公开，保

持长期公开。

政府网站“政府信息公开年报”栏目：

https://www.km.gov.cn/zfxxgk/zfxxgknb/
√

局

办

公

室

https://www.km.gov.cn/kmysqgk/app/form
https://www.km.gov.cn/zfxxgk/zfxxgknb/

